
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111 學年度七年級校歌比賽實施辦法 
一、目的： 

1.激勵學生發揮團隊精神，爭取班級榮譽，達成生活教育之目標。 

2.培養學生遵守紀律的精神，達成品格教育之目標。 

3.結合藝術及綜合領域進行協同教學，藉此了解校歌意涵、培養愛校情操。 

二、依據：111 學年度本校課程計畫辦理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七年級全體同學。 

四、比賽時間：111 年 11 月 2 日（三）15：20~16：05（班會課）。 

五、比賽地點：群育館。 

六、實施方式： 

1.本校七年級各班均需全員參加（藝才班及其他特殊因素者除外），每班成三排。 

2.一律穿著統一服裝出場（校服、運動服）。 

3.出場序由各班班長到學務處進行抽籤，未到者由學務處代抽。 

4.指定比賽內容：復興國中校歌（定點位置合唱）＋品格答數(比賽位置圖、程序如附

件)。 

5.每班選出一位同學擔任發號員(學務處將擇期統一說明比賽規程)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1.由音樂老師指導歌唱部分，精神答數由童軍老師指導，另請導師協助統合練習。 

2.除藝術領域、綜合活動等科目外，其餘科目上課時間請勿借課練習，練習時請任課

老師在旁督導，且勿影響其他班級上課。 

3.不得利用早自習、午休練習。 

八、評分規準：精神紀律：25%、歌唱音調 15%、歌唱節奏 20%、隊形步伐 20%、指揮

口令 10%、服裝儀容 10%。 

九、評審委員：由學務處邀請相關老師擔任之。 

十、獎勵辦法：1.特優一名、優等二名、佳作三名，頒發獎狀以資鼓勵，然未達評選標

準，得由評審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。 

 2.獲得特優班級全班記嘉獎貳次，優等班級全班記嘉獎乙次，佳作班級請

該班導師提供有功同學（至多三位）記嘉獎乙次。 

十一、品格答數參考如下，各班可自行編輯。 

      誠信、負責、欣賞、尊重、孝敬、感恩、勤儉、正義、禮節、合作、關懷、謙恭 

十二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111 學年度七年級校歌比賽實施辦法 

 

班  發號員座號：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

 

請班長於 9/30（五）午休前送交學務處活動組 

附件： 

◎比賽隊形(▲表發號員位置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比賽位置圖 

    

              ▲ 

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◎比賽程序 

 

位置 內容 發號員口令 
學生 
答數 

預備 
位置 

（全體面向舞台方向，
右邊第一人對齊白線） 
發號員整隊（三排） 

立正，稍息 
立正，向右轉 
齊步走 

一、
二、 
…… 

定點 

發號員整隊 
1.每排第一人走到白
線，原地踏步 
 
2.發號員及所有人向評
審敬禮，評審回禮 
 
 
 
 
 
 
3.退場（品格答數） 

 
立定（發號員向右轉） 
向左轉 
排頭為準，向右看齊，向前
看、稍息 
（發號員向後轉） 
立正、敬禮（等回禮）、禮畢 
 
○○班應到 X 人、實到 X 人 
○○班校歌演唱開始 
一、二、三唱 
（演唱完畢） 
○○○班演唱完畢 
向右轉、起步走 

 
一、
二、 
…… 
 
 
 
 
 
 
 
 
複誦 


